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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资料

2023 年产业扶持-企业扶持和奖励经费主要用于：航运

物流业扶持办法、商贸业发展扶持办法、重点区域生活服务

业发展扶持办法、抢先机稳经济促发展措施、促外商发展扶

持办法、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政策、跨境电商发展扶持

方案、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深化合作协议等政策兑现。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产业扶持-企业扶持和奖励经费预算 57957.59万

元，支出 52436.55万元，预算执行率 90.47%。

（三）项目政策依据

根据《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航运物流业发展

扶持办法》、《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商贸业发展

扶持办法》、《南沙区重点区域生活服务业发展扶持办法》、

《广州南沙抢先机稳经济促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印发

广州南沙开发区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广州市南沙区建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政

策措施的通知》、《广州市南沙区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扶持工

作方案》、《广州南沙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广州港集团有限公



司深化合作协议》等政策或合作协议。

二、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项目绩效目标：依据相关政策对满足条件的外商

投资企业、外贸进出口企业、跨境电商、平行进口汽车、航

运物流企业等进行扶持，加快南沙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

企业落地南沙开展业务；贯彻落实疫情期间暖企惠民政策，

促消费稳经济。

（二）项目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评价年度预期值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支出率 12 100&

事项管理 监管有效性 8 实现监管有效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2.67 ≥2 家

引入进出口贸易企业 2.67 ≥2 家

内贸贸易额 2.67 ≥114 亿元

企业营收 2.67 ≥60 亿元

企业税收 2.67 ≥2000 万元

商贸、餐饮、时尚等领

域龙头企业及代表性企

业在南沙落户新项目

2.67 =2-3 个

开展促消费主题活动 2.66 ≥1 次

年度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2.67 ≥340 亿元

年度平行进口汽车 2.67 ≥2500 台

新增“一带一路”亚洲

方向外贸集装箱航线数

量

2.67 ≥6 条

新增“一带一路”亚洲

方向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2.66 ≥10 万 TEU

广州港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新增进出口贸易额
2.66 ≥50 亿元

南沙港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增量
2.66 ≥60 万 TEU



内外贸等行业企业落户

南沙
2.66 ≥50 家

协助内贸企业入统 2.67 ≥20 家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40 ≥90%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旨在强化单位财政支出责任，提高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梳理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完

成情况，分析项目决策、组织实施、产出和效益等各方面的

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建议，提高单位财政预

算资金绩效管理水平。

（二）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评价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

总形成。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自评分数=评价年度

实现值/评价年度预期值*指标权重*100。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管理绩效指标分析

1.资金支出率 90.47%，自评得分 10.86分；

2.监管有效性，自评得分 8分；

3.企业税收≥2000万元，实际完成 1.7 亿元，自评得分

满分；

4.企业营收≥60亿元，实际完成 543.15亿元，自评得分

满分；

5.内贸等行业企业落户南沙≥50家，实际完成 9413家，

自评得分满分；



6.内贸贸易额≥114亿元，实际完成 6380.72亿元，自评

得分满分；

7.协助内贸企业入统≥20家，实际完成 275家，自评得

分满分；

8.南沙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增量≥60万 TEU，实际完成

99万 TEU，自评得分满分；

9.商贸、餐饮、时尚等领域龙头企业及代表性企业在南

沙落户新项目 2-3个，实际完成 10个，自评得分满分；

10.年度汽车进出口≥2500台，实际完成 3681台，自评

得分满分；

11.年度跨境电商进出口额≥340 亿元，实际完成 858.8

亿元，自评得分满分；

12.广州港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新增进出口贸易额≥50 亿

元，实际完成 50亿元，自评得分满分；

13.开展促消费主题活动≥1次，实际完成 3次，自评得

分满分；

14.引入进出口贸易企业≥2 家，实际完成 3121 家，自

评得分满分；

15.新增“一带一路”亚洲方向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0

万 TEU，实际完成 41.75万 TEU，自评得分满分；

16.新增“一带一路”亚洲方向外贸集装箱航线数量≥6

条，实际完成 8条，自评得分满分；

17.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家，实际完成 735家，自评得

分满分；



18.服务对象满意度≥90%，实际完成 100%，自评得分

满分。

综合得分 98.86分。

（二）项目结果绩效情况分析

一是指标增速全市前列。2023年，全区批发零售业商品

销售总额 6380.72亿元，同比增长 7%，增速排名全市第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2.45亿元，同比增长 12.8%，增速保

持全市第一；住宿餐饮营业额 41.08亿元，同比增长 2.5%，

行业总体恢复良好；二是市场主体量质齐升。批发、零售和

住宿餐饮业限上企业数量近 1000 家，达到 972 家，同比增

长 16.5%，占全区“四上企业”数量比重超 35%。新入统批

零企业 275家，带动销售额增量 600亿元以上，拉动商销指

标增长超 10%；三是商贸企业数量迈上新台阶。截至 12月，

我区在营商贸企业约 12.7万家，占全区在营企业数 46%，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活力；四是有效促进我区外商投

资企业增资扩产、外贸进出口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稳定企

业发展信心。进一步稳定企业发展信心，有效促进新业态业

务发展；五是落实区促消费稳经济的工作要求，营造良好消

费氛围，“真金白银”惠企惠民；六是为产业招商工作提供

基础支撑，为企业注册提供临时场地，推动企业业务快速落

地；七是港口集疏运体系不断完善。“地中海伊莲娜”“东

方西班牙”“东方土耳其”等全球最大型集装箱船舶密集挂

靠南沙港区。截至年底，南沙港区累计开辟 190条集装箱班

轮航线，其中 155条外贸航线（年度净增 8条）、34条内贸



航线，外贸航线中“一带一路”方向航线 131条，成为华南

地区通往“一带一路”国家沿线港口海运航线最多的港口之

一；八是打造“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物流枢纽。江海联运方

面，累计开通 73 条驳船支线覆盖珠三角主要货运区域。以

南沙港区为枢纽的“湾区一港通”模式已覆盖 17 个珠江内

河港口；海铁联运方面，已稳定运营至湖南、江西、西南等

地集装箱海铁联运班列，全年完成海铁联运量达 30.6 万标

箱，同比增长 1.9倍。九是加快航运企业要素集聚。依托《南

沙方案》先行启动区南沙湾片区加快打造南沙国际海事服务

集聚区，先后协助推动广州远海汽车船、广州远海特运、瑞

高航运、广东海安水运技术服务公司、复星物流等 24 家航

运重点企业集聚入驻。等等。

五、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

（一）项目综合评价得分及评价等级

经综合评定，2023 年产业扶持-企业扶持和奖励经费项

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8.86分，等级为“优”。

（二）项目综合评价结论

2023年度项目经费已按时完成支出，符合支出规范和成

本控制。

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绩效指标设置有效性有待提高，一是该项目共设置 15

个产出指标、1 个满意度指标，其中产出指标均为数量指标，



指标类型较单一。二是绩效目标所设指标值偏低，实际执行

与绩效目标偏差较大。

（二）相关建议

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升绩效目标编制质量。

一方面在现有指标储备基础上，尽可能增加一级别和二级指

标数量，多方面评价预算绩效执行情况。另一方面参照对比

历史年度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综合分析经济形势，提高绩效

指标设置准确性和可行性。


